
如皋市农业农村局
如皋市财政局

皋农发〔2025〕101号
                      　　　　                                                                    

关于如皋市2025年强制免疫（中央）和动物疫病防控（省级）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

如皋市畜牧兽医站：
你单位实施方案收悉，根据《关于下达2024年财政支农专项资金计划安排方案（第六批）的通知》（皋农发〔2024〕144号）、《关于下达2025年财政支农专项资金计划安排方案（第一批）的通知》（皋农发〔2024〕146号）、《关于下达2025年财政支农专项资金计划安排方案（第四批）的通知》（皋农发〔2025〕59号）等文件，经审核，原则同意你们上报的实施方案，现予批复。请按照以下要求组织实施。
一、严格按照批复实施
经批复的项目实施方案是项目实施、项目资金使用和检查验收的依据。项目单位须严格按照批复要求实施项目，如遇客观原因必须调整实施方案的，应及时提出申请，不得擅自变更项目主体、内容、预算及标准等。
加快推进项目实施，建设类项目要确保项目进度和质量，补贴类项目要确保在规定时间内补贴到位。
二、加强项目资金管理
要严格执行财政资金管理制度和各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根据项目支出预算和批复内容使用资金，不得擅自变更用途。资金实行专人管理、专项核算，执行公开公示制度，符合政府采购要求的，要严格程序，确保资金规范使用。
三、认真落实绩效管理
要把绩效管理纳入项目管理全过程，科学设立绩效目标、强化绩效跟踪监控、认真做好绩效自评，建立健全项目信息数据档案，促进管理效能和资金使用效益提升。


附件：强制免疫（中央）、动物疫病防控（省级）实施方案





如皋市农业农村局           如皋市财政局                    
2025年10月9日


附件

2025年省以上转移支付农业项目
实施方案



专项名称：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动物防疫）、省级现代农业发展（动物及水生动物疫病防控）



工作任务名称：动物疫病强制免疫



实施项目名称：强制免疫（中央）、动物疫病防控（省级）



实施单位（盖章）：如皋市畜牧兽医站



主管部门：如皋市农业农村局（盖章）如皋市财政局（盖章）


填报时间：2025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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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范围
项目在我市14个镇（区、街道）村居范围内，按照国家规定对严重危害畜牧业发展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牲畜口蹄疫、小反刍兽疫三个病种实施强制免疫，对猪链球菌病、鸡新城疫、牛结节性皮肤病等实施预防免疫，按规定佩戴畜禽标识。开展布鲁氏菌病、非洲猪瘟、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二、实施内容
按照上级要求，对高致病性禽流感、牲畜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猪链球菌和牛结节性皮肤病等实施免疫注射并加挂免疫标识，所需疫苗标识经费由各级财政承担。疫苗免费提供给非“先打后补”畜禽养殖户，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对实施重大动物疫病免疫工作的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村级防疫员给予补助；参与“先打后补”养殖场户，按规定给予补助；对鸡新城疫、牛结节性皮肤病（羊痘）等预防免疫病种实施相关补助，即所采购疫苗等免费发给养殖户；开展废弃疫苗空瓶回收无害化处理工作；开展家畜血吸虫病监测、非洲猪瘟专项检测、布鲁氏菌病监测以及猪瘟、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监测工作；开展奶牛布鲁氏菌病净化场监测工作；集中开展灭蚊灭蝇灭鼠暨清洗消毒工作；开展无布鲁氏菌病小区建设工作；开展非洲猪瘟、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相关工作，对辖区内畜禽免疫反应死亡、异常死亡给予一定补贴；对在动物疫病预防、控制、净化、消灭过程中强制扑杀的动物等的所有者给予补偿。
（一）疫苗及免疫标识等
一是疫苗及免疫标识采购使用等。免疫标识及高致病性禽流感、牲畜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强制免疫病种疫苗根据2025年如皋市政府采购中标厂商供应；根据我市实际，对猪链球菌、鸡新城疫、羊痘等疫苗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采购，并印制犬类狂犬病免疫证明书。强制免疫病种疫苗、免疫标识由专人负责，经验收合格后入库，按要求保存，定期巡查，并建立详细的进出库等台账；政采疫苗及标识由各镇（区、街道）畜牧兽医站从市畜牧兽医站领回，按要求保存，专人保管，并建立详细的进出库等台账发放至村防疫员和畜禽养殖场户，村防疫员和畜禽养殖场户对领用的疫苗及标识做好记录；对全市畜禽废弃疫苗空瓶由第三方开展回收并无害化处理工作。二是“先打后补”工作。对于参与“先打后补”工作的养殖场户，根据自身情况采购合规疫苗并实施免疫，对其免疫疫苗给予适当补助，具体工作按照江苏省、南通市及我市“先打后补”工作方案实施，补助资金按照文件标准给予补助。三是预防免疫及监测处置等工作。对鸡新城疫、牛结节性皮肤病（羊痘）等预防免疫病种的疫苗实施免疫补助；预防免疫病种疫苗、印制狂犬病免疫证明、监测及对奶牛布鲁氏菌病净化场所需试剂耗材等按规定采购后开展免疫和检测监测工作。开展非洲猪瘟、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相关工作，对辖区内畜禽免疫反应死亡、异常死亡按照程序开展应急处置，对养殖场户给予补贴。支持养殖企业开展无布鲁氏菌病小区建设和净化工作，通过评估后给予补助。对在动物疫病预防、控制、净化、消灭过程中强制扑杀的动物等的所有者给与补偿。四是资金管理。按规定落实财政资金预算，实行专款专用。疫苗标识资金根据市畜牧兽医站全年疫苗标识申购数量与2025年疫苗标识政府采购价格测算。参与“先打后补”养殖场（户）补助资金经审批后集中支付。预防免疫相关疫苗、检测监测、奶牛布鲁氏菌病净化场监测、废弃疫苗空瓶处置、印制狂犬病免疫证明书、免疫反应死亡、异常死亡补贴等相关资金按实支出。通过无布鲁氏菌病小区评估的养殖场，按照10万元/场次的标准以奖代补；通过无布鲁氏菌病净化场评估的养殖场，按照5万元/场次的标准以奖代补。五是监督管理等。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科（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办公室）负责全市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牵头组织实施防疫及考核等工作。实施过程中，市畜牧兽医站做好各项技术指导工作，各镇（区、街道）畜牧兽医站对辖区内防控工作全过程监管指导，加强检查。
（二）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村防疫员）补助
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成员村防疫员按春、秋季集中免疫和夏季补免工作对畜禽实施高致病性禽流感、牲畜口蹄疫、链球菌、小反刍兽疫、牛结节性皮肤病等强制免疫注射工作，按文件对其进行补助。
在坚持常年免疫、程序免疫的基础上，组织开展重大动物疫病春、秋季集中免疫和夏季补免三大防疫行动，层层落实防疫责任。加强督查自查，对各镇（区、街道）动物防疫员强制免疫动物疫病基础免疫工作和免疫效果进行考核，全市全年开展面上防疫考核不少于三次，考核结果运用于补助经费的测算。对散养生猪猪口蹄疫、链球菌（4月—9月）开展强制免疫注射；对散养家禽春、秋两次各进行一次高致病性禽流感和新城疫免疫；对散养羊春、秋两季集中注射口蹄疫和小反刍兽疫；对散养牛开展口蹄疫、羊痘免疫接种，预防牛结节性皮肤病。补助资金按照《关于印发如皋市动物防疫经费考核兑现暂行办法的通知》（皋农发〔2020〕88号）文件执行。
所有补助经费经考核测算公示无异议后，按程序审批直接打卡发放至村防疫员账户。
三、经费预算
（一）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入）资金预算950万元。其中：2025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动物防疫补助）资金270.4万元；2024年省级农业公共服务专项资金98.3万元；2025年省级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581.3万元。
（二）明细预算。
单位：万元
	实施内容
	资金来源

	
	合 计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省财政补助资金
	市县财政补助资金
	其他资金

	疫苗耳标等防疫物资
	545
	70.4
	474.6
	0
	0

	服务组织村防疫员补助
	380
	200
	180
	0
	0

	专项监测和日常监测
	10
	0
	10
	0
	0

	综合防控工作
	15
	0
	15
	0
	0

	合 计
	950
	270.4
	679.6
	0
	0


注：以上各实施内容及各级资金使用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剂。
四、实施进度
本项目实施期限为壹年，时间自2025 年1月起至2026年2月止，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一）2025年1—4月份，完成重大动物疫病春季集中免疫行动，对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村防疫员按国家规定实施的免疫给予补助，约占全年该补助的25%；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采购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小反刍兽疫、猪链球菌、鸡新城疫、羊痘、狂犬病等疫苗及耳标标识，下发鸡新城疫、羊痘、狂犬病等预防性免疫疫苗用于春秋两季集中免疫行动；
（二）2025年5—8月份，完成重大动物疫病夏季补免及生猪链球菌突击防疫行动，对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村防疫员按国家规定实施的免疫给予补助，约占全年该补助的25%； “先打后补”抽样监测；废弃疫苗空瓶回收无害化处理；相关监测；
（三）2025年9—12月份，完成重大动物疫病秋季集中免疫行动，对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村防疫员按国家规定实施的免疫给予补助，约占全年该补助的25%；2024年“先打后补”场户资金申请审核，从2024年11月1日开始的2024—2025年度“先打后补”工作（具体按照皋农发〔2021〕141号文件执行）；废弃疫苗空瓶回收无害化处理；相关监测；无布鲁氏菌病小区建设和净化场监测工作。
（四）2025年12月—2026年2月份，开展年度防疫考核和绩效评估，下拨全年补助费的余款，约占25%；根据2025年疫苗标识申购数量，按照规定支付货款；拨付2024年“先打后补”场户补助资金。
五、绩效目标
	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备注
说明

	1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强制免疫病种应免畜禽的免疫密度；春秋防检查养殖户免疫密度合格率。
	≥90%
	中央、省

	2
	
	数量指标
	开展奶牛布鲁氏菌病净化场监测
	1个
	省

	3
	
	数量指标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扑杀动物扑杀率
	100%
	中央

	4
	
	质量指标
	免疫质量和免疫效果（除布病外其他病种的平均免疫抗体合格率）；春秋防检查免疫抗体合格率(除布病外)
	≥70%
	中央、省

	5
	
	质量指标
	依法对重大动物疫情处置率
	100%
	中央、省

	6
	
	时效指标
	重大动物疫情及时报告率
	100%
	中央、省

	7
	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
	不发生
	省

	8
	
	社会效益指标
	因扑杀不及时造成重大动物疫情扩散
	不发生
（不造成）
	中央、省


六、组织管理
（一）项目组成员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项目分工

	陈  慎
	如皋市农业农村局
	总畜牧兽医师
	总负责

	汤小勤
	如皋市农业农村局
	科  长
	项目管理

	周昌龙
	如皋市畜牧兽医站
	站  长
	项目管理

	周春炎
	如皋市畜牧兽医站
	市家畜改良站站长/高级兽医师
	具体支持和协调实施、督查考核等方面


项目联系人：周春炎  0513-87312108
（二）管理责任人
陈慎、周昌龙、各镇畜牧兽医站站长。
七、其他
该实施方案由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动物防疫）补助和省级现代农业发展（动物及水生动物疫病防控）补助两大专项中动物强制免疫和动物疫病防控两个子项目组成，工作任务资金绩效指标由该两项目绩效指标合并组成。



